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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縣（市）受理兒童及少年委託安置調查評估表 

案件來源 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2條申請主管機關安置 

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2條申請主管機關安置 

個案姓名  性別 □男 

□女 

出生年月日  身分字號  

戶籍地址  重要關係人

聯絡電話 

手機： 

居住地址 □同戶籍地址 

 

市話： 

申請委託 

安置條件 

□兒少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2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或偏差行為情形

嚴重，且經其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盡力禁止或矯正無效果。 

□父母雙方失蹤、死亡、入獄，且無其他直系親屬可協助照顧 

□父母一方或雙方罹患嚴重疾病、意外傷害或身心障礙，且無其他直系親屬可協

助照顧 

□長期經濟陷困、流落街頭或居無定所 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               

家系圖 

（家庭生 

態圖） 

 

 

 

評估指標（功能量表以五分法計分：1分為功能最低、5分為功能最高，請依家庭實際狀況進

行評估勾選） 

 

一、兒少主要照顧者評估（父母、監護人、直系血親） 

評估面向 1 2 3 4 5 請具體說明 

1.照顧能力       

2.對兒少態度      

3.兒少被照顧情形      

4.因應困境能力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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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兒少個人評估 

評估面向 1 2 3 4 5 請具體說明 

1.安置意願（兒

少表意） 
 

 

2.身心狀況      

3.特殊需求  

※「1.安置意願」及「3.特殊需求」項目不予計分，請依實際狀況於具體說明欄位描述兒少

安置意願及其個人特殊需求。 

三、家庭系統 

評估面向 1 2 3 4 5 請具體說明 

1.家庭環境       

2.經濟狀況      

3.親屬互動往來

情形 
     

 

四、社區支持系統 

評估面向 1 2 3 4 5 請具體說明 

1.正式資源（公

部門使用） 
     

 

2.非正式資源

（鄰居、朋友、

其他團體） 

     

 

歷年接受主管機關服

務情形（例如經費補

助、身心障礙或早期療

育個管服務、兒少保

護、脆弱家庭等） 

 

 

 

 

 

綜合評估與建議 □提供安置服務          □不予安置      □其他： 

說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團體決策會議決議 □提供安置服務          □不予安置       □其他： 

說明： 

 

 

 

 


